
苍南县教育技术装备管理中心章程（修订) 

制定说明 

一、制定依据 

根据县委编办印发《关于推进事业单位章程制定工作的通知》(苍教

审批函〔2021) 84号)和《中共浙江省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关于

印发《浙江省事业单位章程管理暂行办法》的通知》(浙编办发〔2020 

26号)文件精神,我单位非常重视装备管理中心章程的研究起草工作。 

二、修订过程 

本《章程》的修订过程中按照民主、公开的原则，成立了由主任

为组长,单位所有人员为成员的装备管理中心章程修订工作领导小组，

负责章程修订工作；深入调查征求意见，完成章程修订稿;由主任签

名,报教育主管部门核准;最后经教育主管部门核准后，装备管理中心

章程制定程序完毕。由装备管理中心将章程公告周知。 

三、修订内容 

章程共八章,三十八条,包括以下基本内容: 

（1）总则； 

（2）权利义务； 

 (3) 党组织的地位和作用 

（4）行政管理组织设置和运行； 

（5）资产管理和使用； 

（6）章程制订和修改； 

 (7)终止程序和终止后资产的处理办法； 



(8)附则。 

四、遵循的原则 

教育装备管理中心章程（修订）内容主要参照相关法律法规、教

育行政部门政策等编写,章程内容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,按照指导全

县中小学教育装备工作，指导各类实验室、功能室创建和管理使用工

作；指导教育信息化应用推广工作。具体包括以下原则: 

（1）具有合法性,不得违背国家现行的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和教育行政

部门制定的重要政策； 

（2）具有规范性，对装备管理中心管理工作有普遍的约束力； 

（3）具有先进性,体现现代化观念； 

（4）具有可操作性,既是制定装备管理中心其他各项制度的基本依

据,也是装备管理中心管理、设备采购工作的整体框架； 

（5）具有特色和创新,反映装备管理中心在教育思想、管理制度、设

备采购等方面的探索和创新成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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